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5-22

讓未滿16歲的未成年⼈懷孕會有什麼法律責任？去產檢或⽣產，會被醫
院通報嗎？

⽂:凃秀蕊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2-16

案例

A⼥今年15歲，意外發現⾃⼰與男友B兩情相悅發⽣性關係後懷孕了，男友B已經20歲，A⼥的爸媽可以對
B提告嗎？
如果兩⼈都想把孩⼦⽣下來，請問這樣的年齡懷孕產檢及⽣產的時候，會被醫院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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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讓未滿16歲的未成年⼈懷孕，是犯罪嗎？
資料來源：凃秀蕊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與未滿16歲的男⼥合意性交或猥褻，觸犯刑事犯罪（⾒圖1）



鑒於未滿16歲的未成年男⼥⾝⼼發育尚未完全成熟，⽋缺⾜夠判斷是⾮與性⾏為的同意能⼒；因此，儘管性
交[1]或猥褻⾏為是出於未滿16歲男⼥的同意，並未違反他的意願，但基於保護未成年⼈的⽴場，與未滿16歲
的男⼥合意性交或猥褻⾏為，仍然觸犯刑事犯罪，不可不慎。

換⾔之，未滿16歲的未成年男⼥沒有性⾃主同意能⼒，刑法妨害性⾃主罪章也依照未成年男⼥的年齡加以區
分，設有「對於未滿14歲的男⼥為性交或猥褻⾏為」，以及「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的男⼥為性交或猥褻⾏
為」的刑事處罰態樣[2]，前者刑度較後者為重。

依照前⾯的說明，案例中15歲的A⼥沒有性⾃主同意能⼒，縱然A⼥的男友B是經過A⼥同意發⽣性交⾏為，造
成A⼥意外懷孕，B男仍觸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規定，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的男⼥性交，將⾯臨7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

⼆、未成年被害⼈的⽗⺟有權提出刑事告訴

A⼥既然與B男兩情相悅發⽣性關係，通常不太願意對B提告；但A⼥的⽗⺟⾝為未成年A⼥的法定代理⼈ [3]，
就算A⼥不希望提出告訴，A⼥的⽗⺟依法仍然有權對B男提出刑事告訴[4]。

附帶⼀提，與未滿16歲的男⼥合意性交時，如果⾏為⼈未滿18歲，屬於告訴乃論的情形[5]；不過B男已經20
歲，屬於⾮告訴乃論，因此不論A⼥或A⼥的⽗⺟有沒有提起告訴，檢察官知道這件事情都可以起訴B男。

三、醫事⼈員知道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時，有通報義務

為了防治性侵害及保護被害⼈權益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規定，要求醫事⼈員在職⾏職務時，知道有疑似
性侵害犯罪的情事，必須在24⼩時內，⽴即向當地主管機關通報[6]。

⽽未滿16歲的少⼥懷孕，就算是合意發⽣性⾏為，也會觸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或第3項，屬於性侵害防治法
規定的「性侵害犯罪」[7]，衛⽣福利部也曾為此函⽂表⽰，對於未滿16歲的少⼥懷孕就診時，醫療院所必須
通報[8]。因此，未滿16歲的A⼥因懷孕產檢及⽣產，醫療院所依法必須通報相關主管機關。

雖然有部分醫事⼈員認為，通報義務會破壞醫病間的信賴關係，⽽且恐怕會造成未成年⼈不循正規醫療的管
道，反⽽改向各種地下管道尋求協助，如⾃⾏服⽤墮胎藥或尋求私下⾮法管道處理，導致懷孕⻘少⼥⾝體健康
遭受更⼤傷害，無疑形同造成⼆度傷害。但考量為了妥善保護未成年⼈權益，如果可以⽴即通報主管機關，讓
社⼯及早介⼊了解，以便提供相關資源，協助未成年⼈及他們的⽗⺟⼀起⾯對懷孕所造成就學、就醫及後續各
種問題，可以避免許多⼩爸爸、⼩媽媽在沒有⼼理準備的情形下，發⽣許多不必要的悲劇。因此，醫事⼈員在
知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時，仍必須依法通報相關主管機關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0條第5項：「稱性交者，謂⾮基於正當⽬的所為之下列性侵⼊⾏為：

⼀、以性器進⼊他⼈之性器、肛⾨或⼝腔，或使之接合之⾏為。
[1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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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以性器以外之其他⾝體部位或器物進⼊他⼈之性器、肛⾨，或使之接合之⾏為。」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27條：「

I 對於未滿14歲之男⼥為性交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I 對於未滿14歲之男⼥為猥褻之⾏為者，處6⽉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II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⼥為性交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V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⼥為猥褻之⾏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V 第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1086條第1項：「⽗⺟為其未成年⼦⼥之法定代理⼈。」[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：「被害⼈之法定代理⼈或配偶，得獨⽴告訴。」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29條之1：「對配偶犯第⼆百⼆⼗⼀條、第⼆百⼆⼗四條之罪者，或未滿⼗⼋歲之⼈犯
第⼆百⼆⼗七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。」

[5]

 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：「
I 醫事⼈員、社⼯⼈員、教育⼈員、保育⼈員、警察⼈員、勞政⼈員、司法⼈員、移⺠業務⼈員、矯正⼈
員、村（⾥）幹事⼈員，於執⾏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，應⽴即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機關通報，⾄遲不得超過⼆⼗四⼩時。
II 前項通報內容、通報⼈之姓名、住居所及其他⾜資識別其⾝分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予保密。
III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第⼀項通報時，應⽴即進⾏分級分類處理，⾄遲不得超過⼆
⼗四⼩時。
IV 前項通報及分級分類處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[6]

 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：「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，係指觸犯刑法第⼆百⼆⼗⼀條⾄第⼆百⼆⼗七
條、第⼆百⼆⼗⼋條、第⼆百⼆⼗九條、第三百三⼗⼆條第⼆項第⼆款、第三百三⼗四條第⼆項第⼆款、
第三百四⼗⼋條第⼆項第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。」

[7]

   衛⽣福利部衛部護字第1040016069號函（2015/6/17）：「……未滿16 歲之兒童及少年不論是否為合
意性⾏為，皆屬法定應通報事項，醫事⼈員於執⾏業務時倘知悉兒童及少年有該等情事，依法應通報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當無疑義。」參閱：台灣婦產科學會秘書處（2015），《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
訊》，第225期，⾴8-9。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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